
清 单 编 制 说 明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槐古校区）改造工程（二期），位于第六高级中学（槐古校区）。

二、工程招标范围

工程规模：卫生间改造面积约132m2，围墙墙面改造面积约620m2，运动场塑胶、人造草坪、硅PU改造约4337m2、校园文化标识导视若干等；

建设内容：拆除工程、装饰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室外场地工程、围墙工程。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4-2024）、《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6-2024）、《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7-2024）；

2、国家及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计量与计价相关规定，以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及9本工程量计算标准有关事宜的公告（〔2025〕12号文）；

3、招标文件、拟订的合同条款及其相关资料；

4、工程招标图纸及其相关资料；

5、与建设工程有关的技术标准规范；

6、施工现场情况、相关地勘水文资料、工程特点及交付标准。
四、专业编制说明

1、工程量清单列出的每个细目已包括涉及与该细目有关的全部工程内容，投标人应将工程量清单与招标文件、合同通用条款、专用条款以及技术规范和图纸一起对照阅读；
2、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每一项单价均应包括完成相应项目的工程内容所需的所有人工、设备、材料和其他伴随服务所发生的所有费用；

3、投标人应填写工程量清单中所有工程细目的价格，凡技术规范和图纸中注明的工程内容，如在清单中未列项，均应视为包含在其他相关项目中；

4、措施项目费：清单所列项目仅供参考，投标人应根据其自行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结合企业的技术装备情况，自行确定措施项目，但投标人必须对施工勘察后结合工程经验，对所有的措施项目做出措施报价；

5、清单描述不明确的，以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相关施工验收规范、图集为准；清单与图纸技术标准不一致的，以较优的技术标准为准；

6、本工程所有材料必须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请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要充分结合图纸设计及现行规范和省市相关规定或要求进行报价；

7、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有任何疑问，如清单未列项、清单工程量误差、描述不清等，应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疑问提交截止日前提出，否则视为投标人认可该工程量清单已包括了招标范围的全部内容，中标后不再调整；

8、具体组价时应依据本工程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相关规范、图集、技术标准等编制；
9、本工程相应工程量计算规范“工作内容”中列举了分项工程计量范围内完成本分项工程应有工作内容，凡说明了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中，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中没有体现完全的，施工中又必须发生的工作内容所需费用也应包括在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内；

五、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特殊要求

1、工程质量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2、施工的特殊要求：满足施工规范要求；

3、适用规范与技术标准详见本工程招标文件及施工图纸；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中的要求认真报价。投标人在编制报价文件时发现本清单说明部分内容若与招标文件有矛盾时，投标人应提供书面答疑，要求书面澄清，若答疑阶段已过时发现，则以招标文件为准；

2、工程量清单所列的工程量系本招标人根据甲方提供的设计图计算的，作为投标报价的基础。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条件、合同协议、工程范围和图纸一起使用；

3、投标单位在拿到工程量清单后必须严格按照此清单数量自主报价，并充分考虑风险因素；

4、各投标单位可根据施工组织设计采取的方案相应增加或减少措施费用，各投标单位的最终报价必须包括完成本工程的所有费用在内，无论是以总价计价或费率计价的可竞争措施费，投标单位均需要自行考虑现场条件、施工工期、技术措施、施工组织设计、企业自身情况，进行报价并按规范设置占比；

5、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废料弃置按实计算，承包人应根据相关要求将建筑垃圾运抵城市管理部门核准、认定的消纳场所或资源化处置场所并取得相应票据，发承包双方应根据合同约定和城市管理部门出具的票据对工程量予以确认。非法倾倒的建筑垃圾不予计量。建筑垃圾消纳、处置费用包含在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中；

6、塑胶、硅PU、人造草坪的材料需满足国标和省、市相关检测标准，材料出厂需要自带合格证及相关检测证明，招标人或检测单位若委托第三方再次检测，中标人需全力配合，配合费不单独增加，招标时单独列项，第三方检测费按实结算，但不超过该项的单价。
七、不可竞争费费率（费用）表
	序号
	费用类别
	计算基础
	运动场改造
	标识

导视
	建筑

部分
	拆除

部分
	水电部分

	1
	通用措施项目
	安全生产（%）
	分部分项工程费－除税工程设备费
	1.9
	3.8
	3.8
	3.8
	2.9

	2
	其他项目费
	暂列金额（元）
	不含税费
	/
	/
	/
	/
	/

	
	
	专业工程暂估价（元）
	不含税费
	/
	/
	/
	/
	/

	3
	增值税（%）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甲供材料费-专业工程暂估价
	9
	9
	9
	9
	9


1

